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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政法大学“柳文超优才奖（优秀研究生奖）”评选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研究生生源质量，吸引更多

优秀生源报考，中国政法大学、北京硅谷置业有限公司及北

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设立“中国政法大学柳文超优才奖

（优秀研究生奖）”（以下简称“优才奖”）。 

第二条 优才奖旨在鼓励录取成绩优异、科研潜质突出、

家境贫寒的研究生在就读期间顺利完成学业、积极参与科研

项目创新，成为具有高尚理想信念的综合型高层次人才。 

第三条 优才奖专门针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新生设立，

评选对象为当年正式录取的研究生新生（含推免生）。优才

奖每年评选 1 次,每年评选出获奖者 25 人（硕士研究生 20

人、博士研究生 5 人），奖金共 30 万元（硕士研究生 1万元

/人、博士研究生 2 万元/人）。 

第四条 学校成立中国政法大学“柳文超优才奖（优秀

研究生奖）”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优才奖委员会）负责本

奖项的组织、评审、表彰等相关工作。委员会成员由学校

相关职能部门代表、院系代表、专家学者代表及资方基金

会代表组成。优才奖委员会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下设优才

奖评审办公室。 

第五条 优才奖推荐条件： 

（一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品德优秀。 

（二）须第一志愿报考我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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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硕士研究生需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中的两项： 

（1）录取成绩优异； 

（2）本科毕业院校为教育部认定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； 

（3）本科所学专业的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中排名靠前，法学须位于“A”档

及以上。 

（四）博士研究生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本科或硕士毕业院校为教育部认定的一流大学建

设高校；或者本科或硕士所学专业的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学位

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中位于“A”档及以上； 

（2）取得硕士毕业证和学位证（含应届硕士研究生）； 

（3）录取类别为“非定向就业”。 

（五）以下条件者优先： 

（1）在核心期刊中独立公开发表过与录取专业相关的

学术论文、著作； 

（2）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等； 

（3）家庭贫困者（须提供在校阶段的贫困证明等相关

材料）。 

第六条 优才奖评选程序： 

（一）院系推荐。各录取学院结合考生材料，在当年度

录取的新生中，择优确定优才奖推荐名单，上报优才奖评

审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名单审核。优才奖评审办公室对推荐名单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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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并以一定的比例形成本年度优才奖候选名单，上报优才

奖委员会。 

（三）投票选举。优才奖委员会委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，

从优才奖候选名单中评选出年度获奖者（获奖者得票须过

半）。 

（四）结果公示。评选结果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

三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表彰奖励。在每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上，对年度

获奖者进行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七条 各学院应提供准确、真实的信息，如发现弄虚

作假者，随时取消其获奖资格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

施。未尽事宜由优才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协商处理。 

 


